
深圳市林业专业高级工程师评审——自评符合条件情况审核表

姓名 单位

自评符合申报
专业情况

自评符合申报类型条件情况 自评符合学历资历条件情况 自评符合工作能力（经历） 自评符合业绩成果条件情况 自评符合学术成果条件情况

选择专业 申报类型 佐证材料清单 条款 佐证材料清单 条款 佐证材料清单 条款 佐证材料清单 条款 佐证材料清单

（请用正
楷填写）

（请用正
楷填写）

请在以下选项
中打“√”
Ο林业
Ο园林
Ο森林利用
Ο自然保护地

请在以下选项
中打“√”
Ο普通
Ο转系列
Ο转专业     
Ο省外（中央
单位）职称确
认           
Ο破格申报   

（普通申报无需填
写该列）          
  请在以下选项中
打“√”          
一、符合转系列申
报材料：          
Ο1.原系列同层级
职称              
Ο2.转岗说明      
                  
二、符合转专业申
报材料：          
Ο1.同系列同层级
所有职称          
Ο2.转岗说明      

三、省外（中央单
位）职称确认      
Ο1.原职称证书    
Ο2.评审表（或申
报表、登记表）或
任职文件（即发证
机关印发的任职资
格审批文件）      
未上传或上传材料
不完整的，不予受
理申报。

请在以下选项中打“
√”               
依据（粤人社规【
2019】57 号）高级
工程师有关规定，符
合下列条件之一：   
Ο1.具备博士学位，
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
满2年。
Ο2.具备硕士学位，
或第二学士学位，或
大学本科学历，或学
士学位，取得工程师
职称后，从事本专业
技术工作满5年。
Ο3.具备本专业或相
关专业的工程类博士
专业学位，从事本专
业技术工作满1年。  
Ο4.不具备上述学历
条件，取得工程师职
称后，从事本专业技
术工作满5年；或具
备上述学历条件，取
得工程师职称后，从
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
3年。任现职期间，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具体参考粤人社规
【2019】57号）可由
2名本专业或相近专
业正高级工程师推荐
破格申报。

 请在以下选项中
打“√”         
Ο1.学历证书：与
申报学历条件相对
应的毕业证书     
Ο2.学历认证：境
内学历提供《教育
部学历证书电子注
册备案表》或《中
国高等教育学历认
证报告》。境外学
历提供《港澳台学
历学位认证书》或
《教育部留学服务
中心开具的外国学
历学位认证书》   
Ο3.职称证书     
Ο4.职业资格证书 
Ο5.破格申报材料

请在以下选项中打“√”         
依据（粤人社规【2019】57 号）
高级工程师有关规定：           
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期间，符合下
列条件之一：                   
Ο1.参与完成国家级各类本专业重
点科研项目 1 项以上。
Ο2.主要参与完成省（部）级本专
业重点科研项目 1 项以上。
Ο3.主持完成省（部）级以上本专
业科研项目 1 项以上。
Ο4.主持完成市（厅）级本专业科
研项目 2 项以上。
Ο5.主持完成省（部）级以上本专
业工程项目 2 项以上。
Ο6.主要参加完成本专业大型工程
项目 2 项以上，或本专业大型工
程项目 1 项及中型工程项目 2 项
以上。
Ο7.主持撰写行业标准 2 项，或
地方标准 3 项，或规模以上企业
标准 3 项以上。
Ο8.主持完成省（部）级以上科技
成果推广项目 1 项以上，或 省
（部）级以上单位或机构组织推广
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2 项以
上。
Ο9.主持完成本单位主要生产产品
研究、设计、工艺优化、技术改造
等技术创新项目 3 项以上，或主
要参与 6 项以上，通过实际生产
检验达到相关标准，或经同行评议
取得较大经济和社会效益。
Ο10.经考核取得二级航空护林观
察员资格，累计飞行时数800小时
以上。
Ο11.主持营造林工程累计10万亩
以上， 成活率、幼林保存率、作
业质量经省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验
收合格；或主持森林经营方案编
制，集体林区累计20万亩以上，国
有林场累计 10万亩以上，作业质
量经省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验收合
格；或主持森林资源调查累计60万
亩以上，或林业专业调查项 6项以
上，经省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验收
合格。
Ο12.主持开展林业科技服务、 自
然教育、森林康养、森林体验、 
生态文明宣教项目6项（次）以
上，通过相关考核，或获得省级以
上主流新闻媒体专题报道。

请在以下选项中打“√” 
（同一项目材料合并一个PDF
上传,并框出本人姓名 ）     
Ο1.项目材料（合同封面页+
内容关键页+盖章页与能够佐
证本人参与该项目的材料）   
Ο2.课题(附举办单位正式文
件及查询网址、查询截图等)  
Ο3.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请在以下选项中打“√”                
依据（粤人社规【2019】57 号）工程师有
关规定：                               
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期间，符合下列条件之
一：
Ο1.国家或省（部）级科学技术奖（或相当
奖励）获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以奖励证书
为准，下同）。
Ο2.市（厅）级科学技术奖（或相当奖励）
获奖项目 2 项的主 要完成人（一等奖排名
前 10，二等奖排名前 7，三等奖排名前 
5）；或市（厅）级科学技术奖（或相当奖
励）获奖项目 1 项的主要完成人（一等奖
排名前 5  ，二等奖排名前 3  ）。
Ο3.省（部）级工程类优秀成果奖（或相当
奖励）获奖项目 2 项的主要完成人（一等
奖排名前 10，二等奖排名前 7，三等奖排
名前 5）。
Ο4.市（厅）级工程类优秀成果奖（或相当
奖励）获奖项目 3 项的主要完成人（一等
奖排名前 7，二等奖排名前 5，三等奖排名
前 3）。
Ο5.获本专业发明专利或植物新品种权（发
明人或品种权人排 名前 3）2 项以上，或
实用新型专利或外观设计专利（第一发明人
或第一设计人） 3 项以上，并在生产中取
得明显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
Ο6.主持制定国家标准 1 项，或行业标准 
2 项，或省级地方标准 3 项，或规模以上
企业标准 4 项以上，并发布实施。
Ο7.主持完成市（厅）级以上（或大型） 
本专业项目 3 项以上，并通过省级以上行
业主管部门验收合格。
Ο8.主持完成大、中型本专业项目 3 项以
上，生产工艺和产品 质量达到国家（或行
业）标准，并通过省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验
收合格。
Ο9.作为技术负责人，在县级以上森林资源
保护责任区内连续 10 年达到资源管护责任
指标，并取得上级行业主管部门考核认定。
Ο10.作为主要技术骨干或主要完成人，在
本专业综合技术管理服务中，应用国内外先
进技术和经验，有较大创新和突破，业绩
突出，取得明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经省
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或学（协）会认可。

请在以下选项中打“√  注
意：业绩材料必须是基于本人
实际情况且真实有效的工作成
果，佐证材料必须完整。       
（同一项目材料合并一个PDF上
传）                        
Ο1.含有个人姓名的获奖材料
（和获奖项目+举办单位正式文
件及查询网址、查询截图等，
合并上传并框出本人姓名）     
Ο2.项目材料（合同封面页+内
容关键页+盖章页与能够佐证本
人参与该项目的材料，合并上
传并框出本人姓名）           
Ο3.专利证书       

请在以下选项中打“√”         
依据（粤人社规【2019】57 号）
工程师有关规定： 从事本专业技
术工作期间，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Ο1.出版专著 1 部（独著或第一
作者）。
Ο2.出版专著 1 部（主要编著
者），以及在本专业期刊发表论文 
1 篇（独撰或第一作者）。
Ο3.在本专业期刊发表论文 2 篇
（独撰或第一作者）。
Ο4.在本专业期刊发表论文 1 篇
（独撰或第一作者），以及撰写为
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的有较高水平的
专项技术分析报告或有 较高水平
的重大项目立项研究（论证）报告 
2 篇（须经 3 名以上具有高级职
称的同行专家鉴定）。
Ο5.获得软件著作权 3 项（第一
作者）。
Ο6.撰写为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的有
较高水平的实例材料或有较 高水
平的重大项目的立项研究（论证）
报告3篇（独撰或第一作者）， 其
中至少有1 篇报告有3名具有正高
级职称的同行专家书面推荐。
Ο7.获中国专利优秀奖、广东专利
金奖、广东发明人奖（须相关证书
或佐证材料）。

请在以下选项中打“√” 
（同一项目材料合并一个PDF
上传 ）                    
Ο1.期刊论文（论文内容收录
的网址链接+网站截图+刊物的
封面+完整目录+论文正文+期
刊查询结果的网址链接+网站
截图合并上传)              
注意：论文杂志期刊需在：国
家新闻出版署-办事服务-从业
机构和产品查询-“期刊/期刊
社”栏目或者“电子出版物出
版单位”栏目查询得到。     
Ο2.标准、规范等编制（上传
公开发布实施文件、封面、完
整目录、正文内容以及证明本
人参与编制工作的排名等相关
材料合并上传）             
Ο3.专著(封面页、封里、目
录页、正文页等合并上传）   
Ο4.软件著作权

申报人承诺：本人已充分了解广东省深圳市2023年度职称评审的申报要求，确保所有申报材料、申报信息真实、完整，申报资质有效。本人对全部申报材料、申报系统中所填信息的真实性、
准确性负责，并授权及同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使用本人的信息和资料，通过相关机构就有关事项进行核查。本人已了解《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 (人社部令第40号)及相关法律、法
规和政策规定，如有提供虚假材料剽窃他人作品和学术成果或者通过其他不正当手段申报职称的行为，愿意承担相关的行政、经济和法律责任。以上内容，郑重承诺!

申报人（签名）                                                  日期                    


